株洲市“三侨”考生普通高中招生优惠政策资格审核表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 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   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
	曾用名
	
	初中学校
	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户口所在地
	

	现居住地
	

	何时从何地
回国就读
	

	考生
家长
情况
	父亲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
	何时从何地回国
或现定居国
	

	
	母亲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
	何时从何地回国
或现定居国
	

	责任
承诺
	    我们已熟知国家、省、市对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（对不符合有关规定，弄虚作假骗取“三侨”考生身份加分的，一律取消优惠政策资格，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），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考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级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   
盖   章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   
盖   章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区教育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
盖   章
年    月   日
	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名）        
盖   章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此表一式两份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，由初中学校6月3日-7日在校内公示后，在6月10日前统一导入中招系统。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附后。 
株洲市教育局中招办制 
